5、采购项目清单和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标的名称:餐厨垃圾中心提升建设经费
2.采购人：乐山市金口河区市容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中心 
3.采购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4、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5、交货地点：和平片区、关村片区、红华厂区、新河驿宾馆至垃圾中转站。
二、采购内容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13050200 垃圾处理服务
	餐厨垃圾中心提升建设经费
	1.00（项）
	40万元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附：报价要求：
1.价款形式：总价；
2.供应商的报价总价中须含完全履行本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运输费、利润、税费以及完成本项目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除本项目成交金额外的任何费用。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收款前向采购人提供与服务金额等额的正规完税发票。
3、供应商的报价包含本项目所有员工各项费用支出，包含不限于员工工资、社保等。员工工资不得低于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相关文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得违背相关法律法规。


三、技术要求：
1、费用包含不限于以下服务内容：
	序号
	服务名称
	项目内容
	预估数量
	注：“项目内容”为预估供应商完成服务所需提供的最低人员及车辆要求。


	1

	金口河区餐厨垃圾中心提升建设
	垃圾运输车辆（含车辆保险、车辆损耗维修、柴油等车辆相关费用）
	1辆
	

	2
	
	驾驶员
	1人
	

	3
	
	餐厨垃圾辅助工
	2人
	



4、 服务要求
1.供应商成交后进场之前达到以下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置履约所需作业人员,包括驾驶员、辅助人员等,由供应商按自身情况提供。
(2)须配置车辆设施设备:不少于1台6吨以上集成一体化车辆,具备收集运输，干湿分离、加热和油水分离功能。要求油水分离后,污水含油率低于0.2%，可以排放于市政建设中心指定的污水管网。压缩后的残渣含水率低于60%，倾倒于金口河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要求整个加工过程在集成车辆中完成,全过程垃圾不落地,无需场地,符合环保要求。(车辆使用年限不得超过5年,签订合同时提供采购车辆购买依据或租赁证明及车辆功能证明）；业主可提供一台备用车辆。
(3)所有车辆及设备需要安装在线监控系统。
2.供应商需承诺：成交后对拟投入本项目的设备人员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避免在本项目使用的人员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服务考核（扣分标准附后）
采购人成立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垃圾处理服务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抽查，监督机构负责对成交供应商进行每月的综合考核。
考核总分为100分，每个检查项目不设扣分上限，按实际检查情况评分。
服务考核扣分标准如下：
	检查项目
	考核要求
	扣分标准

	作
业
规
范
执
行
情
况
	收
运
车
辆
	1.1 按照规定的收运次数。
	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发现1 次扣 0.5 分。

	
	
	1.2 收运车辆，运输过程中不得滴漏和洒落垃圾。
	作业时滴漏和洒落垃圾的，发现1 次 扣 1 分

	
	
	1.3 收运车辆必须保持外观干净整洁，无垃圾、污垢、积尘等。
	外观不整洁并未及时处理的，发现1 次扣 0.5 分。

	
	
	1.4 收运车辆车身必须统一喷印单位名称等标识。
	未按规定统一喷印名称标识的，扣1 分。

	
	
	1.5 收运车辆外观除统一标识和装置外，不得有任何其它广告宣传、私装配件等。
	违规做广告宣传或私装配件的，扣1 分。

	
	
	1.6 按规定须办理证照的作业车辆，必须持证上路。
	未按规定持证上路的，扣1 分。

	
	操
作
人
员
	2.1 操作人员作业时佩戴上岗证。
	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佩带上岗证的，发现1 次扣 0.5 分。

	
	
	2.2 操作人员必须规范穿戴有反光标志的工作服，不得赤膊、赤足、敞胸、穿背心、上衣不扣钮扣等。
	作业人员未规范穿戴有反光标志工作服的，发现1 次扣 0.5 分。
 

	
	
	2.3 操作人员必须文明作业，不得在作业期间进行其它与作业无关的闲杂行为。
	作业时偷懒、抽烟、聊天、喝酒或进行其它与作业无关的闲杂行为的，发现1 次扣 0.5 分。

	
	餐
厨
处
理
	3.1 操作人员应按设备技术规范操作设备
	操作人员未按要求操作设备，造成设备故障。导致餐厨垃圾滞留，发现1 次扣 1 分。

	
	
	3.2 操作人员严格按照行业规范进行分拣。
	操作人员未按要求进行分拣作业，发现1 次扣 1 分。

	
	
	3.3 操作人员严格按照维护要求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
	操作人员应按要求对设备进行维护，并做维护记录，未及时维护的，发现1 次扣 1 分。

	
	其
他
	4.1 操作人员需按要求整理台帐工作。
	成交供应商未做好垃圾计量记录，造成漏记录的，发现1 次扣 1 分。

	
	
	4.2 操作人员按要求进行现场消杀工 作。
	未按采购人要求的频次每日组织消杀除臭，防止蝇蚊滋生，发现1 次扣 1 分。



5、 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

	2
	★
	服务地点
	金口河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严格按照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的相关要求，合同条款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等进行验收。 （2）采购人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和《关于沿用〈乐山市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乐市财政采〔2021〕8号）的规定进行履约验收。

	4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付款进度安排
	年中标价÷12个月，当月考核后次月发放考核经费，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据实情况说明为次月支付大约为合同金额的8.3%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1)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均负有赔偿责任，对方均有权视情况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或提出解除合同。 (2)如因供应商在履行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供应商根据法律、政策因素或政府要求改变餐厨垃圾处理模式，供应商终止合同,不属于供应商违约行为,对此不承担违约责任。 2、争议解决办法 （1）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 (2)诉讼费应由败诉方承担。 (3）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6、 其他要求
1、 本项目的特殊要求:（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履约期间因国家、省、市等法律法规变化或地方的政策变化或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有对本项目服务内容有相关的整体规划，导致采购人勿需再继续采购或继续采购会导致重复建设或造成财政资金浪费的,则本项目即时终止。项目终止后,采购人只支付项目终止前的服务费用,对本项目其他尚未履约的部分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也不承担任何赔偿和补偿责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 其他相关事宜:（实质性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履约过程中投入的设备、材料及安装过程中的措施、办法涉及到国家节能、环保方面的政策要求的，按国家节能、环保现行政策要求执行。 (2）本项目不允许成交供应商分包履约; (3）本项目严禁成交供应商任何形式的转包; （4）成交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如若涉及国家相关强制管理制度、许可制度等强制方面的规定及要求的,应当符合其规定及要求。 (5)在本采购文件中没有提及的与本项目履约切实相关的事宜,在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订立合同时明细约定或后续补充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 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3、 其他需求：(1)具有垃圾清运、装卸搬运①作业流程；②作业频率；③作业时间安排；④作业标准；⑤作业规范等内容，内容齐全、描述细致、作业流程各环节划分清晰；符合本项目需求及实际情况；(2）项目情况了解及分析；(3）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质量监督服务考核方案；（4）应急措施方案；(5)安全教育措施；（6）服务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4、垃圾清运频次为每天至少两次，具体签合同中约定（实质性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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